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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纸引发火灾，烧毁树
木1138株

2019年9月22日下午，仰大姐
一家兄妹三人相约前往故乡山林内
拜祭先人，烧纸过程中引发火灾。
三人在扑灭明火后未仔细查看，离
开后暗火复燃导致大面积山林烧
毁，过火林地面积24693平方米，烧
毁树木1138株。

2021年3月15日，灌南法院经
审理认为，破坏森林资源案件核心
是受损生态环境的修复，最终仰大
姐因失火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同时
兄妹三人需补种 1500 棵黑松和
500棵朴树，验收时苗木保存率应
达到90%以上，并连带赔偿生态修
复费用39.3万元。仰大姐坦言，这

份判决既是责任，同时也是改过自
新的机会。

前后6年，一家人补种
4000余株树

为确保补种复绿责任落实到
位，灌南法院联合修复方案出具方
和专家辅助人对修复方案进行公开
论证，确保修复方案的科学合理和
可实施性。然而，从“一纸判决”到

“一片青山”远比想象中艰难。为了
保证修复效果，仰大姐一家在现场清
理并完成苗木栽植后，按照方案要求
还要进行为期三年的养护。刚栽植
的两周内，每天都要带着工人到山上
为两千多棵树苗人工浇水，干旱季节
保证一定的浇灌频率，秋冬季节及时
清理杂草消除火灾隐患。“这些树就

像我的孩子一样！”仰大姐说，即便是
养护期过后，她和家人也经常来到林
地查看苗木状态。

近 6年来，仰大姐一家投入大
量精力，累计补种黑松、朴树共计
4000余株，还搭配了栀子花和红叶
石楠，基本全部成活。回访过程中
连云港市林业站相关人士表示，补
种的树木苗情表现优秀，过火场地
乔木层、灌木层和草本层植被覆盖
度已经恢复到较好的状态。

“判决不是目的，唤醒责任、修
复生态、教育群众才是司法的价值所
在。”灌南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从

“失火者”到“护绿人”，当最后一片焦
土被绿色覆盖，这场持续1990余天
的生态救赎已超越个案意义，给灌南
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和生态修复工作
也带来了启发和激励。

现代快报讯（记者 李子璇）淮
安于女士和张某结婚后生有一
女，在哺乳孩子期间，夫妻二人发
生矛盾，于是张某和其父亲强行
抢走尚在襁褓中的婴儿藏匿起
来。于女士多次要求获知女儿状
况，并要求母乳喂养，其丈夫一家
均不予理会。日前，于女士向法
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于女士
与张某出现矛盾后，遂向法院申
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盱眙县法院
立案受理后，立即向妇联沟通了
解案情并前往于女士家走访调
查，多方寻找张某及婴儿，几经波
折终于拨通张某的电话，但张某
仍拒不告知孩子的所在。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擅自抢
夺、藏匿尚在襁褓中的女儿，致使
于女士无法抚养哺育女儿，亦导
致女儿被迫中断母乳，该行为不
仅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也

构成对于女士因履行监护职责所
产生的权利的侵害，符合发出人
格权侵害禁令的法定条件。

法院遂作出民事裁定：禁止张
某藏匿婚生女，张某应当如实告
知申请人于女士女儿的具体住址
并配合申请人于女士抚养哺育孩
子。裁定作出后，张某拒不执
行。法院联合公安、妇联召开联
席会议商讨督促张某主动履行。
经过三方的不懈努力，男方终于
同意带孩子返回盱眙，孩子终于
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法官提醒，父母是未成年子女
的监护人。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
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一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致使
另一方无法直接行使抚养、教育、
保护权利，构成对另一方监护权
的侵害，有权申请人格权侵害禁
令。通过发送人格权侵害禁令，
有力维护了申请人的监护权。

夫妻闹矛盾，男方将两个月大女婴藏起来

现代快报讯（记者 王瑞）俗话
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如果被执
行人死亡，那欠债该怎么办？近日，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
一起案件，看看法院是如何解决的。

汤某与陈某曾是合作伙伴，但
一场合伙合同纠纷让两人对簿公
堂。2021年6月25日，法院作出判
决，要求陈某给付汤某24万余元。
然而，陈某并未按时履行判决，汤某
便于 2022 年 2 月向法院申请执
行。在执行过程中，双方达成和解，
陈某承诺每月按期履行，汤某自愿
撤回执行申请。2024 年 10 月，汤
某发现无法联系上陈某，于是向法
院申请恢复执行，并希望处置陈某
名下已查封的不动产。执行干警们
迅速行动，走访了陈某的住所地，并
向其家属以及辖区派出所调查了解
情况。经核查，陈某已于 2024 年
10月去世。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案
件如何推进成了难题。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执行过程
中被执行人死亡，将带来执行程序
的变化，通过中止执行程序、变更继
承人为被执行人来保障申请人的胜
诉权益。本案的执行程序将怎样推
进？

该案的执行员李泽宇调取了被

执行人死亡的证明材料，确认死亡
事件的真实性，并查找到了被执行
人家属的联系方式。执行法官及时
向申请人释明中止执行程序、变更
被执行人继承人为新被执行人的相
关法律规定。同时组织申请人、被
执行人家属进行执行谈话。李泽宇
耐心地向被执行人的家属阐释了相
关法律条款：“虽然被执行人已经离
世，但他所留下的债务并不能因此
一笔勾销，你们作为被执行人的直
系亲属，在法律上可能会被要求继
承这份债务，成为新的被执行人。”
最终，李泽宇和双方沟通：“如果能
通过友好协商，找到一个既能保护
申请人权益，又能减轻被执行人家
属负担的解决方案，那将是最好的
结果。”

经过承办人多次沟通和协调
后，被执行人家属终于同意按照判
决书的内容代为偿还被执行人所欠
的债务。经过协商调解，申请人也
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自愿减免部
分金额，双方达成还款方案。最终，
被执行人家属自愿一次性偿还剩余
金额，法院考虑到被执行人已经死
亡，免除了部分执行费，案件得以执
行完毕。

（文中涉案人物为化姓）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王蔚 记
者 严君臣）南通一男子在司法拍
卖网上中拍一套房产，可支付尾
款时却一再拖延，导致不得不重
新拍卖。近日，朱某因拒付尾款，
干扰司法拍卖程序，80000元保证
金被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依法
没收。

通州法院在司法拍卖平台上
对被执行人名下位于通州区某装
饰城的房产进行公开拍卖。经过
四次竞价，朱某以428860元竞得
该房产，并按照要求交纳了80000
元保证金。然而，在规定期限内，
朱某未能按时支付尾款。执行干
警多次催促朱某履行付款义务，
并书面告知其不支付尾款的法律
后果，但朱某仍以各种理由拖延
支付。

为此，法院裁定对被执行人
的房产进行重新拍卖，最终以
350000元成交。而朱某逾期未交

纳尾款已构成悔拍，其交纳的
80000元保证金被法院没收。

由于重新拍卖的价格低于原
拍卖成交价，朱某交纳的保证金
除优先弥补重新拍卖价款低于原
拍卖价款的差价外，剩余的冲抵
被执行人的债务。

司法拍卖不是儿戏。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
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二十四条规定，拍卖成交后买受
人悔拍的，交纳的保证金不予退
还，依次用于支付拍卖产生的费
用损失、弥补重新拍卖价款低于
原拍卖价款的差价、冲抵本案被
执行人的债务以及与拍卖财产相
关的被执行人的债务。悔拍后重
新拍卖的，原买受人不得参加竞
买。因此，买受人在参与司法拍
卖时应当谨慎决策，严格履行自
己的竞买义务,否则将为自己的
失信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

拍中房产拒付尾款，8万元保证金被没收

现代快报讯（记者 陈云龙）近
日，常州市消费者协会发布2024
年度消费维权十大案例。其中一
则案例中，沈某从烟酒店老板许
某处购买28瓶“撕帽茅台”，但感
觉酒“不太对头”，商家又无法提
供正规购买信息。于是沈某诉至
法院，要求退一赔三。最终，法院
支持了沈某诉求。

自 2022年起，沈某先后多次
在烟酒店老板许某处购买 28 瓶

“茅台”白酒，付款 5.6 万余元，这
些白酒都被去除了瓶身外包装的
防伪标签，俗称“撕帽茅台”。沈
某用这些“撕帽茅台”招待宴请客
人，在某次席间，沈某发现酒“不
太对头”，于是和商家许某联系，
要求许某提供编码，但许某一直
未能提供。后沈某向公安机关报
案。经调查，许某从黄某处进货，
黄某的货源并非正规渠道。同
时，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也出具
证明：案涉茅台与我公司生产出
品的茅台包装不符，并非我公司
包装出品。于是，沈某诉至法院，

要求许某返还购酒款并予以三倍
赔偿。

法院认为，商家许某未能依法
履行进货查验义务，也不能提供
合法进货来源。商家不仅隐瞒了
案涉白酒的真实信息，还做了虚
假宣传，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进
行了误导，构成欺诈。因此，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法院支持了
沈某“退一赔三”的诉请。

据承办本案的法官介绍，所谓
“撕帽茅台”是商家制造的概念，
商家宣称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为
提高开瓶率，防止黄牛囤酒，出台
了回收胶帽政策，被撕掉胶帽的
茅台酒没有了收藏价值，价格才
会更便宜。事实上，贵州茅台酒
股份有限公司从未要求经销商开
展过类似活动，因为撕掉防伪胶
帽就等于失去“身份证”，会让消
费者无法鉴别真假。

常州市消费者协会提醒：“经
营者应该诚信经营，依法履行进
货查验义务，保证能够提供合法
的进货来源以保障食品安全。”

商家虚假宣传“撕帽茅台”，被判退一赔三

一起森林失火案判决引出一家人的生态救赎

烧纸引发山火，6年补种4000棵树
在植树节来临前夕，连云港市灌南县人民法院灌河流域环境资源法庭干警就2021

年判决的一起森林失火案生态修复工作，邀请曾经的“被告人”及连云港市林业站工作
人员重返6年前森林失火案现场，见证一场历时1990余天的生态救赎。

通讯员 殷开军 孙中正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晓宇

欠债人被执行期间死亡，谁来还钱
法院根据欠债人遗产情况进行调解，由家属代为偿还

承办案件的执行员李泽宇表
示，债务人的去世并不意味着其
债务随之消亡。针对此类情况，
法律有明确规定以保障债权人的
权益，同时也保护继承人的合法
权益不受侵犯。首先，根据民事
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当被执行人
为公民且死亡时，人民法院应当
裁定中止执行。其次，债权人可
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
题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申
请，要求变更或追加被执行人的
遗嘱执行人、继承人、受遗赠人，
或其他因公民死亡而取得遗产的
主体为新的被执行人。如果继承
人放弃继承或受遗赠人放弃受遗
赠，且不存在遗嘱执行人的情况
下，人民法院则有权直接执行遗
产，以满足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最后，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遗产是
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
产。在被继承人去世后，继承人
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
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
务。

说法

当年被烧山林局部情况 通讯员供图仰大姐（中）和法院工作人员在查看补种松树生长情况


